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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台底地基土脱空后桩与桩间土的共同工作

宋功河�王永祥
（华东交通大学 土木建筑学院�江西 南昌 330013）

摘要：建立了脱空量变形计算模型�进行了桩基承台下桩间土脱空量的计算�在脱空发生时�对桩承台与承台底地基土再接
触后的受力机理和变形特点进行了分析�建立了桩与桩间土共同工作的必要条件。通过理论分析�推导出桩间土参与共同
工作分担上部荷载的定量表达式。结果表明�按此理论设计和布桩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。
关　键　词：脱空量；桩尖刺入量；桩与桩间土共同工作；压缩变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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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文献 ［1］理论基础上、承台底与桩间土脱空后再接触工况下�对桩间土参与共同工作分担上部荷载
而建立的理论计算模式。在承台底与承台下桩间土脱空时�上部荷载Ｎ＋Ｇ全部由桩承受�但当承台底与
桩间土脱开后再接触时�上部荷载的分担立即发生变化�一部分荷载仍由桩承受�另一部分荷载则由桩间
土承受�从而桩间土参与了分担部分上部荷载�且比承台底与承台下地基土始终保持接触时分担的荷载
大。但此时必须严格限制地基的总变形量�且须满足现行规范的要求。

1　承台下桩间土脱空量的计算

在上部荷载Ｎ＋Ｇ（Ｎ—上部荷载�Ｇ—承台及其上覆土重 ）作用下�如果承台底始终保持与桩间土相接
触�则桩分担荷载为Ｑｐ�而承台下的桩间土分担的荷载为承台底传来的附加应力σｓ－γＤ（σｓ—上部荷载
作用于地基土上的附加应力�γ—承台底以上地基土重度�Ｄ—基础埋深 ）�Ｑｐ会使桩产生下沉�σｓ－γＤ使
桩间土发生压缩变形�当桩间土的压缩变形量△Ｓｓ＞△Ｓｐ＋Ｓ0（△Ｓｐ—桩身压缩量�Ｓ0—桩尖刺入量 ）时�
承台下的地基土体与承台底发生脱空。

承台底与桩间土脱开后�在上部荷载Ｎ＋Ｇ作用下�很快又相互接触�桩与桩间土经历了图1所示的
工况。脱空量△Ｓ0是相对于桩身下滑而产生的变形�在下滑过程中受到桩侧摩阻力的限制。对桩而言�
类似于土体对桩产生了一个负摩阻力。此力对桩身变形△Ｓｐ影响不大�而对桩尖刺入量Ｓ0有加大的效
应。不考虑负摩阻力对桩下沉量的影响�则脱空量△Ｓ0可按如下方法推算。

在脱空量未形成之前�桩承台的沉降量＝Ｓ0＋△Ｓｐ＋Ｓｓｔｏｒ�其中Ｓ0＋△Ｓｐ是桩间土体的压缩量�而使土
体产生Ｓ0＋△Ｓｐ压缩量的应力为σｓ1＝2（Ｓ0＋△Ｓｐ）Ｌ（或Ｂ） Ｅｓ�使桩间土产生脱空量的应力为 （σｓ－γＤ）－σｓ1�桩
间土受力图如图2。



Ｌ—桩长 （ｍ）；Ａ—承台长 （ｍ）；Ｂ—承台宽 （ｍ）；△Ｓ0—承台底脱空量 （ｍｍ）；Ｓｐｔｏｐ—桩顶沉降量 （ｍｍ）
Ｓｓｔｏｐ、Ｓｓｔｏｒ—分别为桩顶和桩底处土的沉降量 （ｍｍ）；△Ｓ′ｐ、Ｓ′ｓｔｏｒ—分别为脱空后桩身压缩量和桩底处土的沉降量 （ｍｍ）
图1　承台底与桩间土在荷载作用下变形图

　　在图2中、由平衡条件可知

图2　桩间土受力图

［ （σｓ－γＤ）－σｓ1 ］Ａ′Ｂ′－ｎｆｓＵＬ1＝0
Ｌ1＝［（σ2－γＤ）－σｓ1 ］Ａ′Ｂ′ｎｆｓＵ

（1）
当Ｌ1≤Ｌ时：
△Ｓ0＝［（σｓ－γＤ）－σｓ1 ］2Ｅｓ Ｌ1 （2）
当Ｌ1＞Ｌ时：

△Ｓ0＝
［（σｓ－γＤ）－σｓ1 ］ （1＋ＬＬ1）

2Ｅｓ Ｌ （3）
式中　Ａ′Ｂ′—桩间土的面积；Ａ′Ｂ′＝ＡＢ－ｎＡｐ；

　ｎ—桩数 （根 ）
　ｆｓ—土的不排水抗剪强度 （ｋＰａ）
　Ｕ—桩截面周长 （ｍ）
　Ｅｓ—承台底面地基土的压缩模量修正值 （ｋＰａ）：Ｅｓ＝1＋ｎＡｐ／ＡＢＥｓｏ
　Ｅｓｏ—由实验室土工试验确定的土的压缩模量 （ｋＰａ）
　Ａｐ—单桩截面积 （ｍ2）

2　脱空发生后再接触、桩与桩间土共同工作条件

在脱空量发生的瞬间�桩间土分担的荷载立即转移给桩�桩顶荷载由Ｑｐ迅速增大到 （Ｎ＋Ｇ）／ｎ�桩在
（Ｎ＋Ｇ）／ｎ荷载作用下�桩的刺入量由Ｓ0增大到Ｓ01�Ｓ01仍在试桩资料上查取如图3。
如果Ｓ01能满足下式 （4）的要求�则桩承台底面又与桩间土保持接触�共同工作又开始了。在Ｑｐ荷载

作用下桩顶的沉降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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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　试桩Ｑ-Ｓ曲线

Ｓｐｔｏｐ＝Ｓｐｔｏｒ＋△Ｓｐ＝Ｓ0＋Ｓｓｔｏｒ＋△Ｓｐ
式中Ｓｐｔｏｐ—桩尖沉降量 （ｍｍ）

在 （Ｎ＋Ｇ）／ｎ荷载作用下桩顶的沉降Ｓ′ｐｔｏｐ为
Ｓ′ｐｔｏｐ＝Ｓ01＋Ｓ′ｓｔｏｒ＋△Ｓ′ｐ

另一方面�在Ｎ＋Ｇ荷载作用下�承台底与地基土接
触时的总沉降量＝Ｓｐｔｏｐ＋△Ｓ0

当Ｓ′ｐｔｏｐ≥Ｓｐｔｏｐ＋△Ｓ0时�可得
Ｓ0＋△Ｓ0＋Ｓｓｔｏｒ＋△Ｓｐ－Ｓ′ｓｔｏｒ－△Ｓ′ｐ≤Ｓ01 （4）

式 （4）是共同工作的必要条件�只有达到此条件时�
桩与桩间土才能开始共同工作�否则承台底与桩间土永
远脱开�桩身压缩量△Ｓｐ、△Ｓ′ｐ可由下式计算

△Ｓｐ＝（σｐ＋σｒ）2Ｅ／Ｌ （5）
式中　σｐ＝（Ｎ＋Ｇ）－σｓＡ′Ｂ′ｎＡｐ

σｒ＝（Ｎ＋Ｇ）－σｓＡ′Ｂ′－ｎｆｓＵＬｎＡｐ
σｐ—桩顶应力 （ｋＰａ）
σｒ—桩底应力 （ｋＰａ）
Ｅ—桩身材料的弹性模量 （ｋＰａ）
△Ｓ′ｐ—脱空发生后桩身的压缩量�仍由上式计算�只需将式中的σｓ由 （σｓ－σｓ1）替代

而Ｓｓｔｏｒ�Ｓ′ｓｔｏｒ是按假想实体基础用分层总和法计算的沉降量 ［2］

桩基总沉降量Ｓ由式 （6）计算
Ｓ＝Ｓ′ｓｔｏｒ＋Ｓ0＋△Ｓ0＋△Ｓ′ｐ （6）

脱空发生后�（Ｎ＋Ｇ）／ｎ值有时比单桩允许承载力Ｒａ大许多�此时桩会快速下沉�当承台底与桩间土
接触后�桩上的一部分荷载就转移给桩间土�桩顶卸载后�桩下沉就停止了。若桩间土的脱空量△Ｓ0值是
有限的�桩承受 （Ｎ＋Ｇ）／ｎ的短暂时间内不至于造成桩的破坏。

3　工程算例

以下通过工程算例说明计算步骤和方法�为了对比�仍取文献 ［1］工程算例中的有关数据。
一柱下桩基�桩直径ｄ＝400ｍｍ�桩长Ｌ＝5ｍ�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为Ｃ30�Ｅ＝3×104Ｎ·ｍｍ－2�桩

打入粘土中�地基土承载力Ｒｓ＝250ｋＮ·ｍ－2�土的重度γ＝21ｋＮ·ｍ－3�基础承台埋深Ｄ＝1∙0ｍ�土的内
摩擦角φ＝18°�粘聚力Ｃ＝0．03Ｎ·ｍｍ－2�平均不排水抗剪强度ｆｓ＝0．04Ｎ·ｍｍ－2�承台及上覆土平均重
度γＧ＝22ｋＮ·ｍ－3�土的压缩模量 Ｅｓ0＝15Ｎ·ｍｍ－2�柱截面尺寸 500ｍｍ×600ｍｍ�柱传来荷载
Ｎ＝2959∙4ｋＮ。试桩曲线如图4。

（1）初按桩间土承受上部荷载的40％�桩承受上部荷载的60％�（单桩允许承载力Ｒａ＝300ｋＮ）；
则桩数ｎ＝2959．4×0．6300 ＝5．91根；　取ｎ＝6根
（2）布桩�桩距取3ｄ�Ａ×Ｂ＝3．2ｍ×2．0ｍ见图5。
承台及上覆土重：Ｇ＝Ａ×Ｂ×Ｄ×ｒＧ＝140∙8ｋＮ
Ｎ＋Ｇ＝2959∙4＋140∙8＝3100ｋＮ
桩实际承受上部总荷载 （Ｎ＋Ｇ）的比例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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Ｒａｎ／（Ｎ＋Ｇ）＝300×63100×100％＝58．1％

图4　本算例试桩Ｑ－Ｓ曲线 图5　本算例布桩平剖图 （平面图单位：ｍｍ）

（3）按式 （1）计算Ｌ1�按式 （2）计算△Ｓ0
σｓ＝（Ｎ＋Ｇ）－ｎＲａＡＢ－ｎＡｐ ＝ 3100－1800

3．2×2－6×π×0．424
＝230．2ｋＮ·ｍ－2＜Ｒｓ＝250ｋＮ·ｍ－2

Ｅｓ＝（1＋ｎＡｐ／ＡＢ）Ｅｓ0＝16770ｋＮ·ｍ－2
σｓ1＝2（Ｓ0＋△Ｓｐ）Ｅｓ／Ｌ；其中△Ｓｐ可按式 （5）计算：△Ｓｐ＝0∙00023ｍ＝0∙23ｍｍ
将有关数据代入：σｓ1＝2（Ｓ0＋△Ｓｐ）Ｅｓ／Ｌ＝2（0．007＋0．00023）5 ×16770＝48．5ｋＮ·ｍ－2

Ｌ1＝［σｓ－γＤ－σｓ1 ］Ａ′Ｂ′ｎｆｓＵ
＝
（230．2－21×1－48．5）×（3．2×2－6×π×0．424 ）

6×40×π×0．4 ＝3．01ｍ
按式 （2）计算脱空量

△Ｓ0＝［σｓ－γＤ－σｓ1 ］2Ｅｓ Ｌ1＝（230．2－21×1．0－48．5）×3．012×16770 ＝0．0144ｍ＝14．4ｍｍ
（4）在试桩曲线上查取单桩允许承载力 Ｒａ＝300ｋＮ�对应桩顶沉降值为 10ｍｍ�桩尖刺入量

Ｓ0＝7ｍｍ；
Ｎ＋Ｇ
ｎ
＝31006 ＝516．7ｋＮ�此时由试桩曲线可知：Ｓ01→∞

符合式 （4）要求�共同工作条件成立。
（5）计算桩基总沉降量Ｓ
Ｓ＝Ｓ′ｓｔｏｒ＋Ｓ0＋△Ｓ0＋△Ｓ′ｐ
△Ｓ′ｐ—按式 （5）计算的桩身压缩变形：△Ｓ′ｐ＝0．3ｍｍ
Ｓｓｔｏｒ—按假想实体基础用分层总和法计算的桩尖处土的
沉降量 （过程从略 ）：Ｓｓｔｏｒ＝26．7ｍｍ
Ｓ＝26∙7＋7＋14∙4＋0∙3＝48∙4ｍｍ

45第2期 宋功河�等：承台底地基土脱空后桩与桩间土的共同工作



（6）假想实体基础地基强度验算 ［2］�计算过程从略�经计算能满足要求

4　结论

本文建立在承台底与地基土脱开后再接触、而使桩土产生共同工作的条件下�估算桩间土分担部分上
部荷载。这与承台底与承台下土体始终保持接触时的共同工作条件是不同的�前者除了与桩尖的刺入量
Ｓ0及产生脱空后的刺入量Ｓ01有关外�还与桩间土的承载力ＲＳ有关 （Ｓ0、Ｓ01可由试桩曲线获得�Ｒｓ可由地
质勘探报告获取 ）�如果刺入量不够�承台底与地基土永远脱开�所有上部荷载均由桩承受�也就不能有效
地形成桩土共同工作的条件。通过对工程实例的计算可知�按此理论设计和布桩�经济效益很可观�但必
须满足一定的限定条件�这些限定条件与文献 ［1］中所列限定条件相同。同时�桩基总沉降量Ｓ必须满足
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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